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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智強立委罷免理由書：十大不適任事證陳述
前言
在現代民主制度中，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肩負著神聖的委託責任。
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代議士必須對選民負責，而非反其道而行。
這正是現代責任政治的基礎。
然而，觀察羅智強擔任民意代表以來，我們不得不憤怒地指出：他的所作所為
已經嚴重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為了防止代議士濫用權力，背離人民所
託，憲法遂賦予人民罷免的權利，作為糾正政治亂象的最後防線。
在這個基礎上，本罷免理由書將從多個面向，舉證說明為何羅智強早已不適任
民意代表一職，並說明啟動罷免程序的必要性。
「民主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它給了人民改正錯誤的機會。」今日，我們正是要
善用這個民主機制，透過罷免程序，來匡正政治亂象，維護民主價值。
羅智強的十大不適任事證:
（一）政治誠信徹底破產

羅智強的政治生涯充斥著背信與投機。從2016年開始，他就展現出明顯
的政治投機性格。當時，他宣布若臉書粉絲突破百萬就參選台北市長，
然而後來被揭發其粉絲數據存在嚴重造假問題。根據統計，其臉書粉絲
中，台灣用戶僅占53%，其餘大量來自印尼、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甚
至包含無法使用臉書的中國地區高達1.3萬個按讚，這種行為嚴重損害
政治誠信。
2018年，他在台北市國民黨傳統優勢選區文山大安區高票當選市議員，
但隨即宣布要選總統，完全無視選民託付。2022年，他又為了參選桃園

(大安區全區)
第11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羅智強罷免案，經定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6日（星期六）
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4年7月3日中選務字第1140001464號
公告，將罷免理由書及答辯書刊登如下：(內容由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自行負責)

第11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羅智強罷免案公告內容

市長而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這種頻繁更換選區、漠視選民權益的行為
，使他被貼上「選舉蟑螂」的標籤。羅智強這種將個人政治野心凌駕於
選民利益之上的行為，徹底背離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

（二）立法院問政品質低劣
在立法院的問政表現上，羅智強展現出極其惡劣的質詢態度和行為。最
具代表性的是他對NCC 主委的19秒質詢，整個過程只是喊話要求對方下
台，完全沒有實質內容。這種行為不僅浪費立法院寶貴的問政時間，更
嚴重損害國會尊嚴。
更嚴重的是，他在立法院還違反議會基本倫理，曾代替缺席立委操作投
票表決器。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一人一票的民主基本原則，更直接損害了
國會表決的正當性與公信力。這樣的立委，已經完全喪失了民意代表應
有的基本素養。

（三）毀憲亂政行為
在立法院運作過程中，羅智強已經成為破壞憲政體制的主要推手之一。
他不只盲目追隨國民黨黨意，罔顧民意，更積極參與了多項嚴重違憲的
立法行為。
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2024年支持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這些法案實
質上是嚴重破壞五權分立的違憲惡法，讓立法院同時握有檢察權、審判
權、立法權，甚至可以對行政官員施以無限壓力。憲法法庭已於2024年
10月判決認定這些法案多項條文違憲，包括「聽取國情報告」、「聽取
報告及質詢」、「藐視國會罪」等條文都因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而被
宣告失效。
羅智強還支持爭議性極大的「花東交通三法」，這些法案不僅涉嫌立法
權凌駕行政權，更違反了多項現行法律，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國土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等。更令人擔
憂的是，這些法案中引進國際資本的條款，可能讓中國有機會在台灣複
製「一帶一路」的滲透手段。
此外，他還積極參與強行通過其他違反憲政精神的立法：
-支持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企圖限制人民的罷免權
-推動修改《憲法訴訟法》，試圖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
-參與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嚴重破壞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平衡
在114年度總預算案審查中，他的表現更是令人髮指。
他參與將監察院業務費削減96%的荒謬決定，甚至將監察院的電腦設備
預算刪到出現負數（負186.9萬元）。這種行為已經嚴重影響憲政機關

的正常運作，危害國家民主法治的根基。
羅智強的這些作為，顯示他完全背離了立法委員應有的憲政理念，只為
追隨黨意，漠視民意，甘願成為破壞憲政制度的「傅」前卒。這種行為
不僅違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更嚴重危害台灣的民主發展。

（四）親中立場危害國安
羅智強在兩岸議題上的立場嚴重威脅國家安全。他不僅曾公開表態過「
願意捍衛台灣人民拿五星旗的權利」。在抖音等中國社群媒體的管制議
題上，他選擇忽視國安隱憂，為中國利益辯護。
在具體政策上，他支持縮短中配取得身分年限，漠視可能帶來的國安風
險；同時也支持削減公共媒體預算，弱化台灣的文化主體性。這些作為
都顯示出他對國家安全的漠視。

（五）嚴重破壞財政紀律
在財政政策方面，羅智強的表現更是令人失望。他支持新版財政收支劃
分法，這項法案將導致中央每年損失3753億元的財政收入。他還推動調
高警消退休金替代率至80%，預計將造成1700億元的財政缺口，嚴重影
響退撫基金的永續經營。
在預算審查過程中，他的表現更是粗糙。不僅對重要單位的預算進行粗
暴刪減，更未進行任何專業評估就做出決定。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嚴
重危害政府機關的正常運作，意圖癱瘓政府。

（六）缺乏立委專業素養
羅智強在立法院的表現暴露出其嚴重缺乏專業素養。在西布特羅食安事
件中的發言，顯示他對基本科學認知的不足；他提出的新聞台永久執照
提案，更凸顯其對媒體管理專業的欠缺。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他總是
流於表面，缺乏深入的專業研究。
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他傲慢的拒絕接受專業監督，不願提供立委評鑑
所需的各項資訊，包括助理聘用情況、經費使用明細等。這種逃避監督
的態度，與民主政治的透明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七）操作假新聞與抹黑
羅智強經常利用社群媒體散布不實資訊，製造社會恐慌。在進口蛋爭議
中，他刻意放大問題，誤導民眾；他對黑熊學院的不實指控，顯示其慣
於捏造事實抹黑他人。在疫情期間，他更稱台灣為「疫苗乞丐」，嚴重
傷害國家形象。
最近，他更以荒謬的謊言抹黑發起罷免的公民團體，聲稱罷免41位立委
需要花費4.1億元，並無端指控這些公民團體受民進黨「餵養」。這種

行為不僅散布假訊息，更是企圖抹黑公民社會的正當參政行動，打擊民
主社會中重要的公民監督機制。
面對質疑時，他總是以轉移焦點的方式迴避。例如在衛福部預算爭議中
，他以總預算增加為由，企圖掩蓋特定預算項目被不當刪減的事實。透
過不實指控和轉移焦點等手法，他不斷破壞台灣民主社會賴以維繫的理
性對話空間。

（八）選區代表性缺失
作為大安區的立法委員，羅智強完全未盡到選區代表的職責。他不只頻
繁更換選區，對地方建設更是缺乏持續投入。在選舉期間，他拒絕與其
他候選人進行政見辯論，而是以社群媒體操作取代實質的政策討論。
更嚴重的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操作，造成大安區立委席次空缺近一年
，嚴重影響選區權益。羅智強對此不但沒有反省，反而繼續其政治投機
行為。

（九）背離世代正義
羅智強支持的多項政策嚴重加重年輕世代負擔。他支持的財政政策將影
響青壯年的各項補助權益，包括租屋補貼、育兒津貼等。他推動的不當
福利政策，更將造成嚴重的代際負擔。
在永續發展方面，他支持多項短視近利的政策方案，完全漠視長期財政
永續性。這些政策不僅加重年輕人的負擔，更危及整個社會的永續發展
。

（十）國會亂源
羅智強在立法院的表現，已經成為破壞國會正常運作的主要來源之一。
他不只參與癱瘓議事程序，更經常濫用議事規則，阻礙理性的政策討論
。在預算審查過程中，他推動粗糙立法，破壞朝野協商機制，嚴重影響
立法品質。

結論
綜觀羅智強的種種作為，從政治誠信的缺失、問政品質的低落，到危害國家
安全、破壞財政紀律等諸多事證，都清楚顯示他已經完全不適任立法委員職
務。作為大安區的選民，我們有責任透過罷免程序，來糾正這樣的政治亂象
。這不僅關係到選區利益， 更攸關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讓我們共同展
現公民意識，透過民主程序，重建一個真正為民服務的立法院。

被罷免人第11 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 選舉區）羅智強提出之答辯書如下：
為周庭諭提出罷免本人第十一屆立法委員職務一案，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84條之規定，提出答辯如下：
（一）支持羅智強六大理由

搶救羅智強！一定要投票！
根據新國會智庫民調，雖然有50.9%大安民眾不同意罷免，僅34.5%同
意。但由於不同意罷免投票率只有6 成，低於同意罷免的9 成。因此在
會去投票的人裡面，不同意罷免只贏同意罷免1.7%，差距微乎其微。
您不投票，羅智強就有可能被罷免！
所以7月26日，守護羅智強、守護在野監督的力量，一定要去投票！

1.專業問政
（1）質詢232 次，全院第1(截至114.6.30)
（2）法律提案111 件(截至114.6.30)
（3）法律連署805 案(截至114.6.30)
（4）口袋國會3 度肯定優質立委
（5）記者評鑑問政表現全院第4

2.地方耕耘
（1）服務政績全覆蓋大安53 里(詳細資訊如後附)
（2）爭取183.4 億統籌分配款興建大安社宅(金華、黎元)、改建老舊校舍

(仁愛國中、和平高中、大安國中、仁愛國小、大安高工)、市場改
建(成功)

（3）服務案件1 年1207 件
（4）陳情電話1 年3495 通

3.揭弊戰將
（1）捍衛國安，揭露總統府諮議涉共諜案
（2）揭露監察院北海道考察黑熊弊案，預算全刪
（3）刪除監察院不合理公務車預算，遏止公器私用
（4）揭露內政部900 萬親子園遊會，預算全刪
（5）質詢財政部，強力監督雲端發票抽獎弊案
（6）揭露經濟部風電「圖利400 億」弊案

4.改革司法
（1）訂立「妨害司法公正罪」，杜絕關說
（2）訂立「棄保潛逃罪」，嚇阻每年千餘逃犯
（3）修正《刑事訴訟法》，杜絕偵查大公開亂象
（4）修正《刑法》，強化打詐力道、虐嬰刑責
（5）推動「吹哨者保護法案」，清除官場腐敗
（6）推動國會改革，明定官員說謊有罪

5.守護人民
（1）修正《菸害防制法》，強化私菸查緝機制
（2）修正《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打擊毒駕
（3）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提高施用毒品刑責
（4）修正《道交管理條例》，遏阻無照駕駛造成悲劇
（5）通過《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正，守護孩子
（6）修正《食安衛生管理法》，強制標示瘦肉精
（7）揭露全台萬棟老舊校舍，督促教育部專案改建

6.照顧民生
（1）修正《住宅法》，延長社宅租期，銀髮族老有所居
（2）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避免磁磚剝落誤傷民眾
（3）攜手居住正義團體，推動租屋市場透明化
（4）質詢教育部，揭露學習歷程檔案對弱勢學生不公
（5）修正《動保法》，設立專責動保警察，杜絕虐待動物頻傳
（6）修正《公務人員退撫法》，照顧警消海巡權益
（7）修正《性平法》、《就保法》、《公保法》，為年輕家長延長育嬰

福利
（二）駁斥「大安強強滾」十大罷免理由謊言

×罷團謊言1：政治誠信徹底破產
事實：羅智強從政以來，對的事情堅持到底。堅持捍衛中華民國、堅
持兩岸和平、堅持司法改革、堅持以核養綠、堅持言論自由，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從未搖擺不定。
事實：羅智強擔任立委以來，逐步全面落實競選政見，尤其是廢死議
題，在司法法制委員會為受害家屬數十度發聲。堅守國家死刑制度，
落實死法正義，避免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逐步推動廢死方案。
×罷團謊言2：立法院問政品質低劣

事實：羅智強獲口袋國會3度肯定，獲優質新人立法委員、全院表現優
質立法委員、司法法制委員會優良立法委員，上任一年質詢數192次，
全院第一，是國會記者綜合評比中，問政數據、表現、問政深度全院
第4名的優質立委。
×罷團謊言3：毀憲亂政行為

事實：立法院通過在野黨版的國會改革法案，內容幾乎都是民進黨過
去的主張。傲慢的賴清德，拒絕少數服從多數， 把昔日民進黨誓死捍
衛的「監督制衡」，打成「毀憲亂政」，恣意踐踏支持改革的六成新
民意。
×罷團謊言4：親中立場危害國安

事實：羅智強揭露總統府諮議吳尚雨涉共諜案；總統府解除吳尚雨職
務，而司法機關對其展開拘提與收押禁見，避免不肖共諜持續對國家
安全造成危害。
事實：羅智強的立場就是捍衛中華民國，維護兩岸和平，捍衛言論自
由。馬政府八年執政證明，「親美、友日、和陸」與大國等距交往，
是維護國家安全與尊嚴的良方。民進黨操弄兩岸仇恨，台海兵凶戰危
，府院黨共諜連環爆，才是危害國安。
×罷團謊言5：嚴重破壞財政紀律

事實：賴清德過去要求修正《財劃法》，讓「中央財政權下放、把餅
做大，才能真正改善地方財政問題」。羅智強支持修《財劃法》，將
理當屬地方的權與錢下放，台北市每年可增加四百多億元的經費，用
於照顧民生、建設地方；民進黨反對修《財劃法》，堅持中央集錢，
又動輒編列「特別預算」亂花錢，債留曾孫，才是破壞財政紀律。
×罷團謊言6：缺乏立委專業素養

事實：羅智強擔任立委一年多以來，法律提修正805，提案111 案，連
署648 案。推動及通過法案涵蓋照顧弱視、兒少長者、居住正義、校園
安全、食品衛生、毒品防治、司法改革等各面向。
事實：羅智強專業問政，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TPOC)的調查，是十
大聲量立委「好感度第一名」。
×罷團謊言7：操作假新聞與抹黑

罷團稱，羅智強在進口蛋爭議中誤導民眾，對黑熊學院不實指控，以
及掩蓋衛福部預算被不當刪減，是操作假新聞與抹黑。
事實：羅智強打弊都有憑有據。「超思」弊案不但已遭監察院彈劾，
前後任農業部長陳吉仲、陳駿季，以及時任中央畜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都被檢方列被告調查。超思負責人更因謊報進口雞蛋價格，涉詐
7000 萬被檢方起訴。
事實：羅智強揭發，內政部編列九百萬預算的全民防衛園遊會標案，
疑為黑熊學院量身訂做，並踢爆黑熊學院不只曾領外交部百萬補助，
更曾投標陸委會二五五萬的「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隊」標案。
事實：綠營網軍不斷造謠羅智強刪減長照預算，甚至攻擊其父母。事
實是，長照預算一毛未刪，衛福部整體預算還比去年增加三百〇六億
元。
事實：就是因為羅智強專門揭發綠營操作的假新聞，打擊謠言，因此
遭惡罷抹黑。
×罷團謊言8：選區代表性缺失

事實：羅智強上任第一年，大安區選民服務一〇二七件，陳情電話三
四九五通，積極爭取台北市四年一千六百億建設經費，其中大安區一
八三·四億用於社宅興建、老舊校舍及市場改建，認真服務選區，不負
選民所託！
×罷團謊言9：背離世代正義

事實：羅智強通過《學生輔導法》，設立學生心理健康假，守護青少
年身心健康；修正《住宅法》，延長社宅租賃時限，保障年輕人與銀
髮族的居住權益；修正《社會救助法》，讓弱勢族群獲得更多補助。
罷團指羅智強支持的財政政策將影響青壯年的各項補助權益，包括租
屋補貼、育兒津貼等，已被事實查核中心證實為「錯誤訊息」！

×罷團謊言10：國會亂源
罷團指羅智強「癱瘓議事程序，更經常濫用議事規則，阻礙理性的政
策討論」，是國會的亂源。
事實：民進黨失去國會多數，又拒絕理性討論、不服民主表決結果，
一年來動輒霸佔主席台，癱瘓議事，破壞議場設備，甚至暴力攻擊議
事人員與在野黨立委。羅智強就遭民進黨立委邱議瑩在議場搧耳光，
法院判邱議瑩需賠二十萬元。

　事實：民進黨立委層出不窮的脫序行徑，才是國會亂
（三）更多地方服務政績

1.和平次分區
龍安里　協助清整郵局上方基地台
福住里　推動行人友善空間，移除變電箱
錦泰里　排除占用戶，向國產署爭取保留社區長者運動空間
光明里　成功爭取國產署空地設置停車場，移除危險樹木
古莊里　協助設置城市展演場，拆除高架變電箱
永康里　成功爭取政大公企中心地下停車場里民優惠
錦華里　成功爭取國有土地設電動停車空間，推動台電危險老屋拆除
錦安里　成功爭取國有土地活化，設置機踏車停車場

龍泉里　推動行人友善空間，移除變電箱，協助加速台銀修復壁磚剝落
龍坡里　推動行人友善空間，移除變電箱，協助風災後樹倒移除

2.學府次分區
古風里　彩繪美化變電箱，協助修剪國產署影響鄰舍樹木
學府里　排除公館圓環違建，成功爭取社區綠地保留，整治危險山坡地
龍門里　爭取憲兵司令部改作社福用地，協調台大體育館噪音問題
龍淵里　增設YouBike 站，除變電箱，遷移北大附小老舊電桿
大學里　爭取公有空間辦理社區公益活動，協助打通未開闢道路

3.瑞安次分區
龍圖里　爭取公有空間社區回饋
仁慈里　籌辦法律講座
龍雲里　協助社區停電復電工程，順利清除天空纜線
龍生里　協調龍生科技大樓五大管線工程，協助社區停電復電工程
龍陣里　協助安東市場災後攤商安置，推動行人友善空間遷移郵筒
德安里　順利清除天空纜線
新龍里　協助辦理社區公益活動，擴大市立圖書館前人行空間
住安里　移除郵政新村危險老樹，爭取社區活動空間

4.新生次分區
誠安里　推動農水署用地加入都市更新
和安里　師大附中勘災，推動老舊校舍改建
民炤里　推動行人友善空間移除變電箱，移除幸安國小前老舊電話亭
義村里　清除風災後危險天空纜線，協助釐清懷生國中校地
民輝里　推動北科大環校步道工程，協助北科大樹倒意外救助
昌隆里　協助昌隆 198 公園公共鋼琴捐贈，打造藝文休憩新地標

5.敦南次分區
仁愛里　協助公園改造工程，增設社區機踏車停放空間
光武里　協助公寓老舊變電箱更新，加速東區大停電修復工程
建安里　推動行人友善空間移除變電箱，彩繪美化變電箱
建倫里　變電箱彩繪美化
正聲里　協調都市更新權益問題，彩繪美化變電箱
華聲里　清除震後建物倒塌，改善國聯飯店前人行道安全
車層里　清除震後建物倒塌

6.安和次分區
光信里　籌辦法律講座
通化里　協調文昌街房屋倒塌善後
法治里　籌辦法律講座
全安里　籌辦法律講座
義安里　清整危險老樹
通安里　順利爭取通安活動中心修繕工程，綠地活化
臨江里　協助加速台電設備更新工程
敦安里　協助加速台電設備更新工程、協助辦理報稅服務
敦煌里　籌辦法律講座

7.臥龍次分區
群賢里　更新社區變電箱，加速社區大停電復電工程
群英里　更新成功國宅社區變電箱，加速社區大停電復電工程
臥龍里　六張變電所更新工程啟動
芳和里　爭取公有空間停放社區機踏車輛，移除老舊電桿
黎元里　協助保留青峰區民活動中心原有社福空間
黎孝里　山坡地整治，協助爭取「黎孝好室AB」社會住宅
黎和里　山坡地整治，協助安置颱風受災戶，風災路樹倒塌清除工程
虎嘯里　風災路樹倒塌清除工程

（四）更多國會立法成績
1.照顧民生
（1）通過《財劃法》，為台北市民爭取4年超過1600億地方建設預算。
（2）修正《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保險法》、《公教人員保險法》

、延長育嬰留職停薪適用時限及請領時間。
（3）修正《社會救助法》，讓弱勢族群可獲得食物、物資等更多元生活

扶助及補助。
（4）修正《老人福利法》，為獨居長者提供更多照顧及生活保障。
（5）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照顧高度危險勤務人員退休生

活。
（6）修正《保險法》，減列可適用執行債務清償之保險範圍，讓陷入債

務困境的被保險人，得以維持基本生活保障。
（7）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經嚴格安全審核後可重啟核電，

穩定供電降低電價。
2.守護教育
（1）通過《學生輔導法》，訂定學生身心調適假、專任輔導人員比，守

護青少年身心健康。

（2）通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確立相應主管機關及強化教
育課程，進一步守護兒少權益。

（3）推動老舊校舍整修改建，提案要求政府編列預算優先改建屋齡50 年
以上校舍，提升校園安全。

3.保護健康
（1）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強制瘦肉精應於包裝標示，確保民

眾安心飲食。
（2）修正《癌症防治法》，針對癌症新藥設立多元支持基金，減輕病友

的沉重財務負擔。
（3）增訂《學校午餐及營養促進條例草案》，促進兒少營養及身心健康

、推動校園飲食及國民營養教育。
（4）通過《就業服務法》，為家屬減輕負擔，協助高齡與癌症長者免除

巴氏量表評估。
4.居住安全與正義
（1）修正《住宅法》，延長社宅租賃時限，為銀髮長者找到有所依託的

家。
（2）修正《住宅法》，加強保障國民居住人權和提升居住品質，要求政

府明訂對基本居住水準和居住安全的細部規範。
（3）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強化城市公共安全，並要求政府協助

老舊建物修繕，避免磁磚剝落造成危害。
（4）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加速老舊眷村翻新，減輕重大天

災危害。
（5）修正《建築法》，強化主管建築機關對有公安危險之虞建築物的檢

查義務，提升公共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6）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推動老舊公寓大廈設立管理委員會，

提升社區管理效率與居住安全。
5.維護治安
（1）修正《菸害防制法》，確立海關及地方衛生機關對走私菸品之查緝

、沒入與銷毀權責。
（2）修正《菸害防制法》提供執法人員查緝權責，打擊電子菸所衍生之

新興毒品流通危害。
（3）修正《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確立符合憲法所保障

查緝作為，協助執法人員安心打擊毒駕。
（4）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提高施用毒品刑罰。
（5）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遏阻無照駕駛造成道安事件。
（6）修正《刑法》，虐待兒少幼童者，不得假釋；虐兒少致死者，最重

可判死刑。
（7）修正《動物保護法》，設置專職動物警察，以防止動物虐待案件頻

傳。
（8）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解決改裝微型電動二輪車違規增

加之問題，避免危及道路交通與公共安全。
6.落實民權
（1）修正《公民投票法》，恢復公投綁大選，提升公民參與意願。
（2）修正《國家賠償法》，延長民眾向政府請求賠償受侵害權益時限。
（3）修正《公職人員選罷法》，依憲法保障原住民參選與選舉權益。
（4）修正《工會法》，保障公務人員、警消人員組織及加入工會權益。

7.改革司法
（1）通過《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確立司法人員調閱權責，保障人民救

濟申訴途徑。
（2）新增《妨礙司法公正罪》，杜絕司法關說、傷害司法公正的惡性案

例。
（3）增訂《棄保潛逃罪》，落實司法懲治不法之徒。
（4）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列違反偵查不公開罰則，杜絕不肖司法人

員操弄輿論公審。
（5）修正《刑法》，加重違法偷拍私密影音並販售盈利者刑責。
（6）修正《刑法》，提高最低罰則嚴懲詐騙集團，強化打詐力道。

8.捍衛民主
（1）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約束行政官員不得規避國會監督。
（2）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強化及完備國會人事同意權審查機制

，發揮監督制衡功能。
（3）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加速行政機關承諾答覆時限，為民問

政不耽擱。
（4）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保障新聞自由與電視台換照不受政府侵

害。
（5）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訂立明確解密與列密要件，避免政府濫

權規避監督，促進陽光透明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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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蓮社

仁愛教育館

德安里區民活動中心

大安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餐廳)

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院(大廳)

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院(大門前)

中南大廈C座中庭

師大附中新民樓西畫教室(一)

師大附中新民樓美術教室(一)

師大附中新民樓美術教室(二)

師大附中新民樓美術教室(三)

幸安國小2年1班

幸安國小2年3班

幸安國小2年4班

幸安國小1年1班

幸安國小1年3班

復興小學誠賢樓雙語部1年和班教室

復興小學誠賢樓雙語部2年和班教室

復興小學慎思樓1年愛班教室

復興小學慎思樓1年義班教室

懷生國中體育館跆拳道教室(一)

懷生國中體育館跆拳道教室(二)

懷生國中健康教室

懷生國中體育館童軍教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一)(原中正紀念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二)(原中正紀念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三)(原中正紀念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四)(原中正紀念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億光大樓1樓

基督教忠孝神召會

忠孝東路3段251巷4弄4號車庫

誠安里里民活動場所

誠安里社區關懷據點

東區地下街三廣場

東區地下街二廣場(一)

東區地下街二廣場(二)

東區地下街二廣場(三)

東區地下街二廣場(四)

新民國小一年忠班教室

新民國小一年仁班教室

新民國小一年愛班教室

新民國小二年孝班教室

古亭國小1年4班

古亭國小1年5班

古亭國小1年6班

古亭國小1年1班

古亭國小1年2班

古亭國小1年3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8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103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104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105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106教室

新生國小行政聯合辦公室旁廊廳

新生國小大門前廊廳

新生國小健康中心旁廊廳

龍安里民活動場所

基督教頌主堂

基督教錫安堂

錦安區民活動中心(一)

錦安區民活動中心(二)

金華國中書畫教室

金華國中西畫教室

金華國中七年27班

德安里6鄰四維路52巷1之1號

德安里5鄰信義路4段99巷31號

德安里2鄰四維路76巷12號6樓

德安里2鄰四維路76巷12號1樓

仁慈里7鄰復興南路1段303號

仁慈里7鄰復興南路1段303號

仁慈里15鄰復興南路1段259號

和安里1鄰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1鄰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1鄰信義路3段143號

和安里1鄰信義路3段143號

民炤里15鄰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5鄰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5鄰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5鄰仁愛路3段22號

民炤里15鄰仁愛路3段22號

仁愛里21鄰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21鄰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21鄰敦化南路1段262號

仁愛里21鄰敦化南路1段262號

義村里11鄰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1鄰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1鄰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義村里11鄰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

民輝里16鄰忠孝東路3段1號

民輝里16鄰忠孝東路3段1號

民輝里16鄰忠孝東路3段1號

民輝里16鄰忠孝東路3段1號

昌隆里8鄰忠孝東路三段197號旁

昌隆里13鄰忠孝東路3段217巷5弄8號

誠安里2鄰忠孝東路3段251巷4弄4號1樓

誠安里14鄰安東街28號1樓

誠安里14鄰安東街31之1號1樓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近東區地下街11號出入口)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近東區地下街14號出入口)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近東區地下街14號出入口)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近東區地下街14號出入口)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近東區地下街14號出入口)

龍坡里22鄰辛亥路1段113號

龍坡里22鄰辛亥路1段113號

龍坡里22鄰辛亥路1段113號

龍坡里22鄰辛亥路1段113號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風里5鄰羅斯福路3段201號(請由羅斯福路3段201號大門進出入)

古莊里2鄰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2鄰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2鄰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2鄰和平東路1段162號

古莊里2鄰和平東路1段162號

龍安里10鄰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10鄰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10鄰新生南路2段36號

龍安里2鄰和平東路1段199巷4之9號

錦安里6鄰潮州街124號

錦安里9鄰金山南路2段215巷18號

錦安里13鄰永康街60號4樓(搭電梯請由潮州街158號對面進入)

錦安里13鄰永康街60號4樓(搭電梯請由潮州街158號對面進入)

福住里1鄰新生南路2段32號

福住里1鄰新生南路2段32號

福住里1鄰新生南路2段32號

德安里

德安里

德安里

德安里

仁慈里

仁慈里

仁慈里

和安里

和安里

和安里

和安里

民炤里

民炤里

民炤里

民炤里

民炤里

仁愛里

仁愛里

仁愛里

仁愛里

義村里

義村里

義村里

義村里

民輝里

民輝里

民輝里

民輝里

昌隆里

昌隆里

誠安里

誠安里

誠安里

光武里

光武里

光武里

光武里

光武里

龍坡里

龍坡里

龍坡里

龍坡里

龍泉里

龍泉里

龍泉里

古風里

古風里

古風里

古莊里

古莊里

古莊里

古莊里

古莊里

龍安里

龍安里

龍安里

龍安里

錦安里

錦安里

錦安里

錦安里

福住里

福住里

福住里

0482

0483

0484

0485

0486

0487

0488

0489

0490

0491

0492

0493

0494

0495

0496

0497

0498

0499

0500

0501

0502

0503

0504

0505

0506

0507

0508

0509

0510

0511

0512

0513

0514

0515

0516

0517

0518

0519

0520

0521

0522

0523

0524

0525

0526

0527

0528

0529

0530

0531

0532

0533

0534

0535

0536

0537

0538

0539

0540

0541

0542

0543

0544

0545

15-20

7,11-14

3-4,8-10

1-2,5-6

1-6

7-11

12-17

1,3-6,10-12

14-18

2,7,8,13

9,19-21

2-5

6-9

10-14

15-20

1,21-24

1-6

7-11

12-17

18-23

1-6

13-17

7-12

18-22

1-5,24

6-11

12-17

18-23

1-7,15

8-14

1-6

7-11

12-17

1-7

8-14

15-19

20-23,25

24,26-28

1-5

6-10

11-17

18-22

1-5

6-10

11-15

1-6

7-11

12-14

1-3,15

4,6,13

5,7-9

11-12,18

10,14,16-17

3-7

8-12

13-17

1-2

1-2,5-6

4,7-9,18

3,13-14,16-17

10-12,15

1-4

5-8

9-12

金華國中九年26班

金華國小視聽室

金華國小1年2班

金華國小1年4班

金甌女中105教室

金甌女中106教室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臺北工作站車庫(一)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臺北工作站車庫(二)

基督教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台電核火工程處禮堂(一)

台電核火工程處禮堂(二)

台電核火工程處桌球室

大安高工至善樓107教室

大安高工至善樓106教室

大安高工至善樓105教室

大安高工至善樓104教室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樓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2樓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B1

大安社區管理委員會

開平餐飲學校K102教室

開平餐飲學校K104教室

建安國小二年一班

建安國小二年三班

建安國小二年五班

國北教大實小書法教室

國北教大實小多功能教室(一)

國北教大實小多功能教室(二)

龍生里里民活動場所

大安國中1樓會議室(西側)

大安國中1樓會議室(東側)

大安國中圖書館

大安國中712教室

大安國中713教室

大安國中715教室

大安國中社會教室

三聖宮

臺北市電影委員會

福德宮倉庫

理教總公所清心堂

通安區民活動中心(一)

通安區民活動中心(二)

通化新城中庭

通安新村後空地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潮恩堂

臺北市私立惠真幼兒園(一)

臺北市私立惠真幼兒園(二)

信光幼兒園(平安1家教室)

法治里關懷里民活動中心

信光幼兒園(平安2家教室)

全安公園(一)

全安公園(二)

全安里里民活動場所

建安國小二年六班

建安國小二年七班

建安國小二年八班

建安國小多功能教室

成功國宅中庭穿堂(一)

成功國宅中庭穿堂(二)

臺北市立大安幼兒園

成功區民活動中心1(前半部)

成功區民活動中心2(後半部)

福安宮(左側舞台前)

福安宮(右側佈告欄前)

虎嘯里里民活動場所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大廳)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多功能室)

國北教大實小3年甲班

國北教大實小3年乙班

國北教大實小3年丙班

國北教大實小3年丁班

國北教大實小至善樓大禮堂(一)

國北教大實小至善樓大禮堂(二)

龍安國小勤樸樓一樓英國教室

龍安國小勤樸樓一樓一會議室

龍安國小紅樓一樓多功能教室

真理堂

新民國小二年仁班教室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2工務段停車場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一)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二)

大安國小教室712

大安國小教室713

大安國小教室714

大安國小教室715

大安國小教室716

大安國小教室717

大安國小教室718

芳和實中樂活教室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開標室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餐廳(一)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餐廳(二)

阿珍熱炒店

黎孝公園

基督教信義會和平教會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入口處前

道教會館

東區地下街七廣場前廊道(一)

東區地下街七廣場前廊道(二)

東區地下街七廣場前廊道(三)

仁愛國中多功能E化教室

仁愛國中社區共讀站

仁愛國中資優理化實驗室(二)

仁愛國中資優理化實驗室(一)

仁愛國小自強樓3年2班

仁愛國小自強樓3年3班

仁愛國小自強樓3年4班

仁愛國小自強樓3年6班

光復國小五年八班 (實踐樓2樓)

光復國小五年十班 (實踐樓2樓)

光復國小五年九班 (實踐樓2樓)

仁愛國小仁愛樓 B105校史室

仁愛國小莊敬樓 B109教研室1

仁愛國小莊敬樓 B110教研室2

仁愛國小自強樓3年1班

光復國小五年七班(自強樓2樓)

光復國小五年六班(自強樓2樓)

光復國小二年十班(莊敬樓2樓)

光復國小六年一班(力行樓2樓)

光復國小六年二班(力行樓2樓)

光復國小六年三班(力行樓2樓)

光復國小六年四班(力行樓2樓)

仁愛世貿廣場(一)

仁愛世貿廣場(二)

光信區民活動中心

大安親子館

臺北市南區社區培力基地

民族實中重量訓練室（一）

空軍芳蘭退員宿舍

陸軍公館退員宿舍

福住里1鄰新生南路2段32號

永康里7鄰愛國東路79巷11號

永康里7鄰愛國東路79巷11號

永康里7鄰愛國東路79巷11號

光明里9鄰杭州南路2段1號

光明里9鄰杭州南路2段1號

錦泰里13鄰潮州街59巷2號

錦泰里23鄰潮州街59巷2號

錦華里9鄰杭州南路2段95號

錦華里14鄰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

錦華里14鄰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

錦華里14鄰和平東路1段75巷17號對面

龍圖里8鄰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8鄰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8鄰復興南路2段52號

龍圖里8鄰復興南路2段52號

新龍里19鄰建國南路2段125號

新龍里19鄰建國南路2段125號

新龍里19鄰建國南路2段125號

新龍里17鄰信義路3段134巷84號

龍陣里13鄰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

龍陣里13鄰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生里10鄰和平東路2段107巷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63號

通化里8鄰文昌街250巷5號

通化里23鄰光復南路630號

通化里5鄰通化街39巷12號

通化里13鄰文昌街280巷53號

通安里10鄰通安街98號

通安里10鄰通安街98號

通安里12鄰通安街118巷2號

通安里12鄰通安街118巷5號旁

臨江里8鄰通化街123巷32號

臨江里14鄰通化街143巷31號

臨江里14鄰通化街143巷31號

法治里9鄰通化街178號

法治里6鄰通化街192號

法治里9鄰通化街178號

全安里8鄰和平東路三段119巷13號

全安里8鄰和平東路三段119巷13號

全安里14鄰和平東路三段119巷25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龍雲里17鄰大安路2段99號

群英里29鄰四維路198巷38弄2號前(家樂福超市對面)

群英里29鄰四維路198巷30弄1號前(家樂福超市對面)

群英里32鄰四維路198巷31弄11號

群英里31鄰四維路198巷30弄9號

群英里31鄰四維路198巷30弄9號

虎嘯里6鄰臥龍街61號

虎嘯里6鄰臥龍街61號

虎嘯里2鄰和平東路三段46－5號

臥龍里5鄰辛亥路3段15號

臥龍里5鄰辛亥路3段15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淵里25鄰和平東路2段94號

龍門里10鄰新生南路3段33號

龍門里10鄰新生南路3段33號

龍門里10鄰新生南路3段33號

大學里4鄰新生南路3段86號

龍坡里22鄰辛亥路1段113號

大學里23鄰羅斯福路3段283巷30號

龍坡里21鄰辛亥路1段臨141號

龍坡里21鄰辛亥路1段臨141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8鄰臥龍街129號

芳和里6鄰臥龍街170號

黎孝里24鄰臥龍街240之2號

黎孝里24鄰臥龍街240之2號

黎孝里24鄰臥龍街240之2號

黎孝里17鄰和平東路3段308巷32號

黎孝里17鄰和平東路3段308巷24號對面

黎和里2鄰富陽街113號

黎和里2鄰富陽街180巷(慈仁八村旁)

黎和里14鄰臥龍街274號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由捷運忠孝敦化站2號出入口進入)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由捷運忠孝敦化站2號出入口進入)

光武里3鄰大安路1段77號Ｂ1(由捷運忠孝敦化站2號出入口進入)

敦安里6鄰仁愛路4段130號

敦安里6鄰仁愛路4段130號

敦安里6鄰仁愛路4段130號

敦安里6鄰仁愛路4段13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9鄰光復南路271號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9鄰光復南路271號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9鄰光復南路271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敦安里6鄰安和路1段60號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9鄰光復南路271號

臺北市信義區興隆里9鄰光復南路2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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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投票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4年7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在民國114年3月26日以前(含當日)遷入本市設有戶籍，並於民國114年6月20日
（含當日）前遷入臺北市第6選舉區者，有第11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羅智強罷免案之罷免投票權；若於民國114年6月21日（含當日）後遷出臺
北市第6選舉區者，無投票權。

二、臺北市第6選舉區範圍：大安區-全區
三、投票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投票時間：民國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投開票地點：詳下方投(開)票所㇐覽表。
(三)投票時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如未攜帶投票通知單，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已申請換證

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投票人，請儘早於投票日前領證，投票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
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四)投票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投票人應㇐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
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五)投票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如有攜帶上開物品者，應交由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代為保管，於投票完畢後，由查
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驗明身分後發還；如違反者，將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六)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投票人圈選罷免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
萬元以下罰金。

(七)投票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八)在投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經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九)投票人領得罷免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罷免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罷免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下罰金；如將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罷免
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10項之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十)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下罰金。

四、罷免票顏色及格式：罷免票顏色為白色，其格式如右圖。
五、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者，無效：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罷免票。
(二)所圈位置不能辨別，或於「同意罷免」及

「不同意罷免」皆有圈選。
(三)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四)將罷免票撕破致不完整。
(五)將罷免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
(六)不加圈完全空白。
(七)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第11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6選舉區）羅智強罷免案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直播日程表

✽請使用選舉
委員會製備
之圈選工具
圈蓋罷免票
，罷免票以
「蓋章」、
「捺指印」
等非使用圈
選工具圈蓋
者，無效。 

臺北市有線電視CH3公用頻道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YouTube頻道

直播頻道 直播時間

114年7月18日(星期五)：14：00～15：00


